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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暨权益变动达1%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上海檀英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乾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上海乾刚”）、上海乐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乐永”），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52,339,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8.0841%。其中：上海檀英持有公司股份35,087,78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4195%；上海乐永持有公司股份 16,22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59%；上海乾刚持有公司股份1,027,5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587%。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

增加的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1、公司于 2024年 5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和元生物技术（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股东上海檀

英、上海乾刚、上海乐永计划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数量合

计不超过9,711,49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5%。

若计划减持期间出现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

行调整。

2、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上海檀英、上海乾刚、上海乐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权

益变动达1%的告知函》，截至2024年9月6日，股东上海檀英、上海乾刚、上海乐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6,467,856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5,871,444股。

股东上海檀英、上海乾刚、上海乐永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檀英、上海乾刚、上海乐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45,871,44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由 8.1634%减少至 7.0851%；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及被动稀

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檀英、上海乾刚、上海
乐永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52,339,300
持股比例

8.084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2,339,300股

注：上表所列 IPO前取得股份数量包含减持主体于 IPO前取得的股份数量及因公司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数量。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上海檀英、上海乾
刚、上海乐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52,339,300
52,339,300

持股比例

8.0841%
8.084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上海檀英、上海乾刚、上海乐永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私
募基金管理人均为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上海檀英、
上海乾刚、
上海乐永

减 持 数 量
（股）

6,467,856

减持比例

0.9990%

减持期间

2024/6/7～2024/9/6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交易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90－4.32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26,447,417.15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3,243,640股

当前持股数
量（股）

45,871,444

当前持股
比例

7.0851%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

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青浦区五厍浜路201号5幢二层E区238室

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

通讯地址

500001万人民币

91310118MA1JL1W313
有限合伙企业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

2015-11-26至2025-11-25
上海乐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99.9998%合伙份额；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0.0002%合伙份额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月路1257号11号楼1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

通讯地址

上海乾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青浦区五厍浜路201号13幢一层B区147室

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01万人民币

91310118MA1JL7TB4L
有限合伙企业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6-3-24至2026-3-23
赵永生持有99.9445%合伙份额；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0.0555%合伙份额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月路1257号11号楼1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3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

通讯地址

上海乐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青浦区五厍浜路201号5幢二层E区240室

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2315万人民币

91310118MA1JL1WR8F
有限合伙企业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

2015-11-26至2025-11-25
工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3.8284%合伙份额；王思勉持有11.0627%合伙份额；嘉兴骅赛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9.6799%合伙份额；上海崧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9.6799%合伙份额；四川峨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6.9142%合伙份额；亳州市康安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持有6.9142%合伙份额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月路1257号11号楼1层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4年6月7日至2024年9月6日期间，上海檀英、上海乾刚、上海乐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467,8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90%。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檀英、上海乾刚、上海
乐永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变动期间

2024/6/7～2024/9/6
股份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股份数量（股）

6,467,856
减持比例

0.9990%

注1：因公司于2023年7月20日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登记导致总股

本增加，上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人被动稀释的股份变动比例为0.0793%，上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人本

次权益变动被动稀释和主动减持的股份变动比例合计为1.0783%；

注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

转让的情况；

注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上 海 檀 英 、上 海 乾
刚、上海乐永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52,339,300
52,339,300

持股比例（%）

8.1634
8.1634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45,871,444
45,871,444

持股比例（%）

7.0851
7.0851

注：本次权益变动包含被动稀释，上表所列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为上海檀英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 IPO前取得的股份数量及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数量总

和及占其被动稀释前公司股份总数641,145,700股确定。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为上

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人现有持股数量及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647,433,100股确定。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本

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3、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4-062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待机构调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公司”）于2024年9月6日通过电话会议方
式接待了机构调研，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调研基本情况
调研时间：2024年9月6日下午16:00-17:00
调研方式：电话会议
调研机构名称（排名不分先后）：红杉资本、国海证券、招商基金、上海混沌道然资管、中信建投、

杭州巨子私募、东吴证券、彝川资本、浙商证券、上海宽远资产、上海和谐汇一资管、海南容光私募、国
寿资产、广发证券、嘉实基金、国泰基金、北京成泉资本、光大证券、金鹰基金、东方证券、中信证券、中
金公司、申万宏源证券、太平基金。

公司接待人员：公司董事长居琪萍、董事会秘书吴爱萍、财务总监颜军等。
二、交流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概要
(一) 公司的成本管控能力属于行业领先地位，请问公司是如何保持如此优秀的成本管控能力尤

其是铁水成本管控能力？
答：钢铁企业70%的成本在铁前工序上，所以降本的关键也在于铁前工序。公司在系统性降本

上做了很多工作，配煤配矿环节在满足生产需求的前提下选择性价比高的原燃料，利用公司的数据
分析能力，通过大数据进行精准的配煤配矿，执行精准的工艺路线，精准到每一个环节的原燃料配
比。

目前公司的系统性降本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未来公司会继续将降本工作做到极致。公司已经提
出了工序和工序之间、界面和界面之间的降本策略，寻找过去可能忽视的降本空间，进一步加强公司
对系统性降本工作的掌控能力。

公司也一直秉承降本永远在路上的理念，持续推进降本工作。
(二) 公司如何将生产小批量订单的能力转化成未来用于产品转型的实力？
答：公司通过数智化实现定制化工业生产，为提高用户粘性，建立了碎片式订单生产模式，同时

客户还感受到了公司产品品质的提升。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总结推广这方面的研发、市场开拓等管
理经验，根据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逐步实现其他品种材定制化小批量订单的供给。

(三) 公司弹簧扁钢产品的下游需求情况如何，未来可能有什么变化？
答：弹簧扁钢的下游市场相对比较平稳，目前对这部分市场的主要影响为新能源工程车、运输车

的上市。公司一直保持与下游主机厂的沟通，直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针对性的研发工作，节省了一
部分研发时间及资源，以帮助公司更快地抢占新能源车的市场。

(四) 2023年及2024年上半年公司产品所在的主要市场的竞争情况如何？
答：建筑用钢方面，公司80%以上的建材产品在江西省内市场进行销售，属于省内龙头，且公司

具备比较明显的成本管控优势，因此，公司产品竞争优势明显。公司的弹簧扁钢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五) 公司对未来一两年建筑用钢市场需求及景气的展望？
答：钢铁行业正处于下行周期，建筑用钢市场需求不容乐观，在钢材价格多次探底后，行业利润

下滑明显，钢材产量将逐步压减，之后行业整体供需有望改善，行业利润或有所修复回升。
(六) 下半年以来钢铁行业盈利水平大幅下降，公司螺纹钢产品的盈利情况如何？对公司后续分

红规划有何影响？
答：受螺纹钢原材料端价格下跌幅度不及产品端价格下跌幅度的剪刀差影响，公司螺纹钢业务

面临一定的市场和成本挑战，盈利有所收窄，如果一直持续到年底，可能会影响到公司分红额度。总
体而言，公司分红需要综合考虑公司业绩情况、资本开支计划及发展规划等因素。

(七) 2024年公司自有铁矿的产销水平如何？
答：公司全资子公司同达铁选于去年完成了采矿证的续证工作，目前已经逐步恢复采矿和选矿

的生产工作。但矿山受安全、环保、地质情况及环境因素影响较多，目前公司无法准确预估2024年的
产销量情况。

(八) 公司与杭氧的合作情况如何？
答：目前行业内许多钢铁企业都在使用这种合作模式，公司参考了行业内的合作模式，基于对双

方有利的前提与杭氧开展合作。杭氧作为专业的制氧企业，其专业技术水平及装备水平在行业内都
处于领先地位，经过测算，通过与杭氧合作，可为公司节省用氧成本，同时杭氧方面也可以发挥其规
模和管理优势，创造效益。

(九) 新国标螺纹的切换对公司是否有影响？
答：新国标的实施将推动螺纹钢行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提高产品质量和行业整体竞争

力。螺纹钢新国标于2024年6月25日发布，将于2024年9月25日正式实施。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全力贯彻落实新国标。公司按照新国标执行生产的第一批盘卷、直条

产品分别于2024年7月22日、8月1日顺利产出，比新国标正式实施时间提前近两个月，从而让公司
产品能够以更高的标准、更优的品质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需求，进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十) 三季度钢铁行业下游需求情况如何，8月份专项债发行量较前期有明显增长，公司对后续下
游需求有何展望？

答：新增专项债的加快发行使用，将有力保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支撑基建投资较快增长；专项
债叠加传统需求旺季因素，预计需求将会呈现增长。

(十一) 上半年地产需求整体比较差，但公司上半年销量仍实现了9%增长，增量主要是来源于弹
簧扁钢吗？

答：公司建筑钢材和弹簧扁钢同比均有所增长，其中建筑类螺纹钢同比增长12.2%，建筑类线材
同比增长2.61%，弹簧扁钢同比增长5.11%。

(十二) 公司收购工作开展情况及优势？
答：当前行业处于下行周期，是企业实施并购重组的好时机。公司在选择并购标的时，重点考虑

区位优势、品种结构，能与公司形成互补或具有高度协同效应。方大特钢依托控股股东强大的资源
优势及自身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体制，在投前尽调、投后管理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

(十三) 公司后续资本开支的情况？
答：资本开支主要是一些固定资产、运维和研发等方面的开支，另外非日常性方面的支出主要是

公司一直在关注行业内及上下游的并购整合机会，一旦有合适的标的公司将及时参与。
(十四) 公司同业竞争问题解决进展？
答：相关注入工作正在有条不紊推进中，后续进程如达到披露要求，公司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与投资者交流如涉及对行业的预测、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等相关内容，不能视作公司或

管理层对公司发展或业绩的保证，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07 证券简称：光峰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8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第三期股份回购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度第三期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年度第三期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度第三期预计回购金额
2024年度第三期回购价格上限

2024年度第三期回购用途

2024年度第三期实际回购股数
2024年度第三期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024年度第三期实际回购金额
2024年度第三期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31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2,000万元~3,000万元

22.00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18.45万股
0.4696%

2,988.31万元
13.38元/股~14.03元/股

● 基于对公司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截至目前，深
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已累计实施三期股份回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12.6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3%，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9亿元。

一、2024年第三期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第三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2.0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3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
年度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4）。

二、2024年第三期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1、2024年9月2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进行2024年第

三期的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9月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 2024年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76）。

2、截至2024年9月6日，公司2024年第三期回购股份计划实施完毕。公司2024年度第三期回购
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184,455股，占公司总股
本 465,133,628股的比例为 0.4696%，回购成交的最低价为 13.38元/股、最高价为 14.03元/股，支付的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883,055.4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目前全部存放于公
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股份，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内容。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
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照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4、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等产
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公司地
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8月31日，公司首次披露股份回购方案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74）。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首次披露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至
本公告披露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回购前后的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实施前

股份数量（股）

-
465,133,628
5,842,483

465,133,628

比例（%）

-
100.00
1.26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
465,133,628
8,026,938

465,133,628

比例（%）

-
100.00
1.73

100.00
五、公司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自2022年以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8,026,938股，根据《回购报告书》，回购股份将在适宜时机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三年内实施前述用途并转让完毕，则将依法
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为进一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对自身长期内在价值的坚定信心和高度认可、增强投资者信心、切
实提高股东的投资回报，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5,842,483股用途调整为注销，并按规定办理注销手续及
相关变更事宜。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回购股份注销之前，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
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份、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184,455股，回购股份将在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三年内实施前述用途并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
销。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
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根据市场
情况择机使用回购的股份，并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1162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公告编号：2024-039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于2024年9月6日、9月9日连续两个交易

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询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4年 9月 6日、9月 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询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
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形，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业绩风险
2024年8月31日，公司披露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722,336,024.55元，同比减少 66.5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3,979,942.87
元，同比减少158.71%。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2024-041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327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21,585,160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9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99,999,998.80元，扣除
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8,500,000.00元，余额为人民币2,491,499,998.80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490,073,975.03元（不含增值税）。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1年1月5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1月6日出具的天职业字[2021]544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本公司及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已分
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三
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如下：
存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亦庄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威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银行账户账号

11050171360000001713
77010122001245795

1000001610120100007322
632590898

321130100100432533
1071300001056796

账户状态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本次销户

公司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过程中，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
专款专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使用完毕，全部募集资金专户均已注销完毕。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11050171360000001713（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77010122001245795（开户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1000001610120100007322（开户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亦庄支行）、632590898（开户行：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威支行）、321130100100432533（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的余额均为0.00元，为方便账户的管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已于2024年7月全
部注销（详见公司公告：临2024-032）。

因公司募集资金专户1071300001056796（开户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余额为0.00
元，为减少管理成本，近日公司对该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并已办理完毕相关注销手续，该账户对应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88382 证券简称：益方生物 公告编号：2024-036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000弄6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6
96

249,173,052
249,173,052
43.2053
43.20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YAOLIN WANG（王耀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8,467,546
比例（%）
99.7169

反对
票数

543,416
比例（%）
0.2180

弃权
票数

162,090
比例（%）
0.0651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8,180,794
比例（%）

99.6018

反对

票数

830,668
比例（%）

0.3333

弃权

票数

161,590
比例（%）

0.064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

关于变更 202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9,732,549

39,445,797

比例（%）

98.2553

97.5462

反对

票数

543,416

830,668

比例（%）

1.3438

2.0541

弃权

票数

162,090

161,590

比例（%）

0.4009

0.39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议案；
3、本次会议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王珏玮、李嘉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43 证券简称：国科军工 公告编号：2024-058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温氏投资”）、珠海横琴温氏肆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温氏肆号”）、横琴齐
创共享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齐创”），因温氏投资为温氏肆号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及私募基金管理人、横琴齐创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三者具有关联关系。本次权益变动后，以
上主体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从9,230,769股变动至8,785,0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5.2537%
减少至4.999995%，不再是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公司于2024年9月6日收到股东温氏投资、温氏肆号、横琴齐创出具的《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温氏投资

企业全称

企业类型

成立日期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011-04-21

珠海市横琴新区汇通三路108号1722办公01
赵亮

450,000万(元)
91440400572195595Q

2011-04-21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二）温氏肆号

企业全称

企业类型

成立日期

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珠海横琴温氏肆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2019-07-17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1889号17栋201室-1522号（集中办公区）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19,260万(元)
91440400MA53H77T2C

2019-07-17至2029-07-17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名称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名称

严居然

温小琼

魏欢

张惠兰

梁志雄

温均生

梁德臣

张祥斌

李瑜

罗惠红

董磊

陈秋红

李和平

梁振华

吴珍芳

罗旭芳

陈秋霞

何文标

出资方式

货币资金

出资方式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出资额
（万元）

100
出资额
（万元）

3,000
3,000
1,500
1,000
1,000
1,000
600
500
500
500
500
500
470
440
400
400
390
360

出资比例
（%）

0.5192
出资比例

（%）

15.5763
15.5763
7.7882
5.1921
5.1921
5.1921
3.1153
2.5961
2.5961
2.5961
2.5961
2.5961
2.4403
2.2845
2.0768
2.0768
2.0249
1.8692

叶灼荧

李延仲

梁培兴

梁艳翠

温达武

潘梓馨

王建中

谢应林

严云广

刘秋月

伍政维

辛瑛

黎少松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200
200
100
100
100

1.5576
1.5576
1.5576
1.5576
1.5576
1.5576
1.5576
1.5576
1.0384
1.0384
0.5192
0.5192
0.5192

（三）横琴齐创
企业全称

企业类型

成立日期

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横琴齐创共享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2013-06-06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9198（集中办公区）

罗月庭

9,077.2636万(元)
91445300070263690F

2013-06-06至无固定期限

合伙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应及时在中国证劵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名称

罗月庭

有限合伙人名称

吴庆兵

黄松德

梅锦方

孙德寿

覃勇进

何英杰

李叔岳

出资方式

货币资金

出资方式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出资额
（万元）

1,216.1210
出资额
（万元）

3,416.9325
1,635.3840
828.5303
769.9705
533.5736
467.2173
209.5344

出资比例
（%）

13.3974
出资比例

（%）

37.6428
18.0163
9.1275
8.4824
5.8781
5.1471
2.3083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温氏投资

温氏肆号

横琴齐创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减持时间

2024/9/5—2024/9/6
2024/9/5—2024/9/6

2024/9/5

减持数量
（股）

318,200

115,900
11,600
445,700

均价
（元/股）

37.05

37.14
37.04

减持金额
（元）

11,790,310.83

4,304,627.78
429,620.00

16,524,558.61

减持比例
（%）

0.181103

0.065964
0.006602
0.253669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
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如上表合计比例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温氏投资

温氏肆号

横琴齐创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6,590,769

2,400,000

240,000
9,230,769

持股比例（%）

3.7511

1.3660

0.1366
5.2537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6,272,569

2,284,100

228,400
8,785,069

持股比例（%）

3.570013

1.299988

0.129993
4.999995

注：本公告中数据之间的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的尾数差异。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温氏投资、温氏肆号、横琴齐创履行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

资金来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14日披露的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系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上述股东已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88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未开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金额：1,092,146,603.94元及利息等。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

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法院判决或执行结
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6日收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

通知书》（（2024）黑01民初1100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提起诉讼要求提前收回授信
额度内向公司已发放的全部贷款本息。

二、诉讼案件的具体内容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被告：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二）事实与理由
2022年 12月 27日，原告与公司签署编号为 451XY2022045090号《授信协议》，原告向公司提供

13亿元整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12个月，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
司提供质押担保。

2024年1月15日，原告与公司签署编号为451XY2024001107号《授信协议》，原告向公司提供12
亿元整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12个月。原告与公司签署编号为 451XY2022045090号《授信协议》项
下具体业务尚未清偿余额的，自动纳入编号为451XY2024001107号《授信协议》项下，直接占用其授
信额度。公司为《授信协议》项下债务以所持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312,
739,488股无限售流通股提供质押担保。

鉴于公司被申请重整并已进入预重整阶段，原告要求提前收回授信额度内已发放的全部贷款本
息。

（三）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92,146,603.94元，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1,

092,146,603.94元为基数，按利率4.95%计息，自2024年9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及复息。
2、依法判令如公司不能向原告偿还上述款项，则以公司持有的民生银行无限售流通股（证券数

量312,739,488股）及其孳息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由原告优先受偿。
3、依法判令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中的 508,846,603.94元，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 508,

846,603.94元为基数，按利率4.95%计息，自2024年9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及复息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4、依法判令公司、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一）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已于2024年7月15日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预重整，预重整相关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中。根据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预重整案件工作指引（试行）》相关规定，公司在预重
整期间原则上不能个别清偿。公司将结合预重整沟通协调机制，通过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化解相关风
险。

（二）风险提示
1、公司已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预重整，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重整申请能否

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被实施

破产清算并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将可能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
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提交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暨风险提示公告》，因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财务公司”）流动性暂时趋紧，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财务公司存款出现大额提取受限情形，截至
2024年6月17日，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财务公司存款余额16.40亿元、贷款余额6.66亿元。公司控股
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于2024年6月19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化解财务公
司相关风险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承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处置等方式支持东方
财务公司化解流动性资金不足问题，相关承诺将在未来3-6个月内完成。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6
月20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
取受限风险化解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5）。

公司正在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严格按照《承诺函》内容，尽快落实相关承诺，优先以
现金方式支持东方财务公司尽快化解暂时流动性趋紧风险，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公司将根
据相关承诺履行情况及时履行阶段性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
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在立案调查期间，公
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投资，注意风险。

四、最近十二个月累计诉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发生诉讼、仲裁涉及金额合计 17.86亿元

（含本次诉讼），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71%。
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发生诉讼、仲裁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原告（申请人）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哈尔

滨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

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县支行

锦州秋石粮食
贸易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粮油
食品有限公司

新疆国际经济
合作（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兴化市四季香
米业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饭店
有限公司

其他单笔在500万元以下的小额诉讼、仲裁合计

被告（被申请人）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锦州粮油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锦州锦粮（集团）有限公司

锦州华信资产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粮油方正有限公司

北京前田咖啡有限公司
薛天舒

舒尔饮食文化（深圳）有限公
司

案号

（2024）黑 01 民 初1100号

（2024）黑 01 民 初1034号

（2024）黑 0103 民初19144号

（2024）黑 0103 民初19146号

（2024）黑 01 民 初1060号

（2024）黑 01 民 初1061号

（2024）黑 0103 民初22056号

（2024）黑 0103 民初13284号

（2024）新 0105 民初5918号

（2024）黑 0124 民初223号

案由

借款合同纠纷

借款合同纠纷

借款合同纠纷

借款合同纠纷

借款合同纠纷

借款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涉 及 金 额（万
元）

109,214.66

15,000.00
7,209.24
5,607.19
10,039.96
20,067.54
3,498.69

3,111.65

2,251.44

1,136.38

649.18

863.40
178,649.33

案件阶段

未开庭

未开庭

未开庭

未开庭

未开庭

未开庭

未开庭

未开庭

未开庭

上诉阶段

未开庭

/
/

备注：上述涉案金额未考虑申请人主张的逾期利息、罚息、复利及相关诉讼费用等。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88777 证券简称：中控技术 公告编号：2024-064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议案，并于2024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其他公司内部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采取了
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
——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4
年2月20日至2024年8月1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核查范围及核查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核查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公司核查了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共有
9名核查对象（均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存在公司股票交易行为；经公司核查，其对公
司股票进行的交易系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无关，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不知悉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露本激励计
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
易的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不存在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并实施本激励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公司内部

制度的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
员及中介机构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
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